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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二九八三七○號


茲增訂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第八十四條之一及第八十四條之二；並修正第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內政部部長　林豐正休假

政務次長　楊寶發代行

勞動基準法增訂第三十條之一、第八十四條之一及第八十四條之二；並修正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於左列各業適用之：
一、農、林、漁、牧業。
二、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三、製造業。
四、營造業。
五、水電、煤氣業。
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七、大眾傳播業。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依前項第八款指定時，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適用。
本法至遲於民國八十七年底以前，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其適用確有窒礙難行者，不在此限。
前項因窒礙難行而不適用本法者，不得逾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以外勞工總數五分之一。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半數以上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受第三十條第二項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不受第三十六條之限制。
四、女性勞工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完善安全衛生設施。
本法第三條修正前已適用本法之行業，除農、林、漁、牧業外，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八十四條之一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
第八十四條之二　　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十七條及第五十五條規定計算。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三○一八五○號


茲制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財政部部長　邱正雄

交通部部長　蔡兆陽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體傷、殘廢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以下簡稱本保險) 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汽車係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第　四　條　　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投保本保險。軍用汽車，亦同。
第　五　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體傷、殘廢或死亡者，加害人不論有無過失，在相當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受害人均得請求保險賠償給付。
第　六　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前項主管機關為調查本保險之相關事項，得向警政、交通監理等相關機關要求提供有關資料，被要求者不得拒絕。
第　七　條　　本法所稱保險人係指經財政部審查合格得經營本保險之保險業。
前項審查辦法，由財政部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八　條　　本法所稱被保險人係指依第四條投保本保險及其他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造成汽車交通事故之人。
第　九　條　　本法所稱加害人係指汽車交通事故之行為人。
本法所稱受害人係指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體傷、殘廢或死亡之人。
第　十　條　　本法所稱受益人係指下列各款之人：
一、身體傷害給付及殘廢給付之受益人，為受害人本人。
二、死亡給付之受益人，為受害人之繼承人；無繼承人時，以本法所定之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為受益人。
第十一條　　本法所稱被保險汽車係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所記載之汽車及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視為承保之汽車。
第十二條　　本法所稱汽車交通事故係指因所有、使用或管理汽車所致受害人體傷、殘廢或死亡之事故。
第十三條　　由本法所生請求給付保險金及特別補償基金之權利，自受益人知有請求權之日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汽車交通事故發生之日起，逾十年者，亦同。
第十四條　　汽車所有人應維持保險契約之有效性，於保險契約終止前或第十七條第一項遭拒保時，應依本法規定再行投保本保險。
   第 二 章　 保險契約
      第 一 節　 契約之成立
第十五條　　汽車所有人於申請發給牌照或換發行車執照前，應以每一個別汽車為單位，向保險人投保本保險。
本保險之投保，應以要保書為之。
第十六條　　汽車所有人投保時，對於要保書所詢問之下列重要事項應據實說明：
一、汽車種類。
二、使用性質。
三、汽車號牌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
第十七條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保險人不得拒絕承保：
一、汽車所有人未交付保險費者。
二、汽車所有人對第十六條所規定之應說明事項不為說明者。
保險人接到要保書後，應於十日內為承保或拒保之意思表示；逾期未表示者，視為同意承保。
保險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而拒絕承保者，其拒保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
第十八條　　本保險契約成立後，保險人應簽發保險證及保險契約書交予被保險人。保險證之必要記載事項變更時，被保險人應通知保險人更正。
第十九條　　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契約。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保險人不得終止保險契約：
一、被保險人對第十六條所規定應說明事項說明不實者。
二、被保險人以票據交付保險費而未兌現者。
保險人依前項規定終止保險契約前，應以書面通知被保險人於文到十日內補正；被保險人於終止契約通知到達前補正者，保險人不得終止契約。
契約終止，保險人應於三日內通知所屬之交通監理機關。
保險人應返還被保險人終止契約後未到期之保險費；保險費未返還前，視為保險契約存續中。
第二十條　　要保人不得解除保險契約。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要保人不得終止保險契約：
一、被保險汽車牌照繳銷、吊銷、註銷而有事實足以證明停駛者或因停駛而繳存者。
二、被保險汽車報廢者。
三、因重複投保而終止其中保險期間先屆滿之保險契約者。
保險契約依前項規定終止後，保險費已交付者，保險人應返還終止後未到期之保險費；未交付者，要保人應支付終止前已到期之保險費。
第二十一條　　被保險汽車所有權移轉時，應同時辦妥保險契約變更手續；未辦妥前，監理單位不得辦理過戶登記。
第二十二條　　被保險人對保險人之通知或申請變更保險契約，應以書面為之；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通知或同意變更保險契約，亦同。
      第 二 節　 保險範圍
第二十三條　　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受益人給付保險金。
前項給付，應於理賠申請案提出申請後五日內確定賠償金額，並應於十日內為之。
第二十四條　　本保險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至三年，由財政部會同交通部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第二十五條　　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給付。
二、殘廢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之標準及金額，由財政部會同交通部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二十六條　　保險人對於受害人因下列情事所致之體傷、殘廢或死亡，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一、受害人或受益人與被保險人或加害人串通之行為所致者。
二、受害人或受益人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三、受害人或受益人從事犯罪之行為所致者。
第二十七條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加害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給付保險金，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向加害人求償：
一、酒醉或吸食毒品、迷幻藥而駕車者。
二、從事犯罪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者。
三、自殺或故意行為所致者。
四、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而駕車者。
五、未經被保險人允許而駕車者。
      第 三 節 　請求權之行使
第二十八條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受益人得在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
第二十九條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保險人僅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負給付責任。但受益人與加害人或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從其約定。
前項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先行賠償之金額，保險人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歸墊。但前項但書之情形及加害人未經被保險人允許而使用被保險汽車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
第三十一條　　汽車交通事故之發生，如可歸責於被保險人或加害人以外之第三人者，保險人得於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該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或加害人之家屬者，保險人無代位求償之權利。但汽車交通事故係由其故意所發生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被保險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立即報請當地警、憲機關處理，並應於五日內以書面通知保險人。受害人或受益人亦得直接以書面通知保險人。
二、被保險人或加害人及受益人應與保險人合作，提供人證、物證有關資料及文件。
三、被保險人或加害人應自行或請他人立即將受害人護送至當地或附近之醫療院所急救。但因交通事故而喪失急救他人之能力者，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或加害人違反前項規定者，保險人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但因未依前項第一款規定辦理所生保險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第三十三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其受益人經提出證明文件，得在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二分之一範圍內，請求保險人給付暫時性保險金，保險人應立即給付。
前項汽車交通事故經鑑定結果，保險人給付之暫時性保險金超過應給付之保險金時，保險人得就超過部分，向受益人請求返還。
第三十四條　　汽車交通事故係由數汽車所共生或涉及數汽車者，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肇事汽車全部或部分為被保險汽車者，受害人或受益人得在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請求各被保險汽車之保險人連帶給付保險金。
二、肇事汽車非被保險汽車者，受害人或受益人得依第三十八條規定，請求特別補償基金補償。
前項第一款被保險汽車之保險人間，按其所承保之肇事汽車數量比例，負分擔之責。
第三十五條　　受益人依本法規定請求保險給付者，保險人不得以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有本保險以外之其他種類保險而拒絕或減少給付。
   第 三 章 　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第三十六條　　為使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均能依本法規定獲得基本保障，應設置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以下簡稱特別補償基金) 。
前項特別補償基金為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及基金管理辦法，由財政部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三十七條　　特別補償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本保險之保險費所含之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
二、依第三十九條代位求償所得。
三、基金之孳息。
四、依第十條第二款規定之所得。
五、其他收入。
第三十八條　　汽車交通事故發生時，受害人或其繼承人因下列情事之一，未能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金者，得在相當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一、肇事汽車無法查究者。
二、肇事汽車非被保險汽車者。
三、肇事汽車之保險人無支付能力者。
受害人有第二十六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一項領受特別補償基金之權利及未經繼承人具領之特別補償基金，不得扣押、讓與或提供擔保。
第三十九條　　特別補償基金依前條規定為補償者，視為加害人或汽車所有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
特別補償基金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得直接向加害人或汽車所有人求償。
特別補償基金於加害人或汽車所有人償還全部補償金額前，得通知公路主管機關吊扣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並停止辦理車輛異動。
受害人或其繼承人已自加害人或汽車所有人獲有賠償或自社會保險獲有給付者，特別補償基金於補償時，應扣除之。
前四項對汽車所有人之規定，於加害人未經汽車所有人允許使用其汽車者，不適用之。
   第 四 章　 保險業之監理
第四十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結構如下：
一、預期損失。
二、特別準備金。
三、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四、安定基金。
五、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
前項各款之百分比，由財政部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四十一條　　本保險費率由財政部會同交通部擬訂，提經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之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
保險費率之訂定，應兼採從人因素及從車因素。
保險費率應視被保險人有無因違反交通規則而肇事之紀錄增減之。
第四十二條　　保險人應設立獨立會計，記載本保險之業務及財務狀況。並將經營本保險有關資料陳報財政部及交通部。
   第 五 章　 罰　　則
第四十三條　　經營本保險之保險人違反第七條及第十八條之規定者，由財政部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經營本保險之保險人違反第十七條、第十九條及第四十二條之規定者，由財政部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財政部為前二項處分時，得按件連續處罰至保險人改善為止，並得視情節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限期改正。
二、撤換其負責人或其他有關人員。
三、限制其營業範圍。
四、撤銷經營本保險之許可。
第四十四條　　汽車所有人未依本法規定投保本保險，或本保險期間屆滿前未再行投保者，其處罰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經公路監理機關或警察機關攔檢稽查舉發者，由公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
二、未投保汽車肇事者，由公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扣留車輛牌照至其依規定投保後發還。
前項之機關，得視需要設置違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事件裁決機構；其設置辦法，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四十五條　　公路監理機關於執行路邊稽查或警察機關於執行交通勤務時，對於未依規定投保本保險者，應予舉發。
汽車所有人接獲違反本保險事件通知單後，應於十五日內到達指定處所聽候裁決；逾期未到案者，得逕行裁決之。但行為人認為舉發之事實與違規情形相符者，得不經裁決，逕依各該條款罰鍰最低額，自動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
前項罰鍰繳納處理程序及繳納機構，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四十六條　　依本法所處罰鍰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公路主管機關並得停止汽車所有人辦理車輛異動或檢驗。
   第 六 章 　附　　則
第四十七條　　本法公布施行後，汽車所有人應依財政部會同交通部所定一定期間內投保本保險。
汽車所有人於前項期間內，遇有驗車或申領或換發牌照時，應即依本法規定投保本保險。
在第一項規定期間內，未依本法規定投保本保險之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受害人或其繼承人不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第四十八條　　本法公布施行後，財政部會同交通部得視實際需要，另訂機車所有人投保本保險之施行日期或按車種分期施行。
第四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財政部會同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第五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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